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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华商报》
报道 日前，汉中的小刘报
名到军联驾校参加培训，驾
校人员介绍，除了驾校 2700
元培训费等各种费用外，还
需付400元驾校代收的法规
理论培训费。

这个费用，则来自陕西
汉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法规理论培训每
人400元

驾校究竟在为谁代收
400元培训费？从学员提供
的一张“陕西省文化体育事
业通用发票”上，记者看到，

驾校代收的法规理论培训
费为400元，加盖的是“汉中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车
驾驶员考试训练中心”(下
称“考训中心”)的章。

资料显示，该考训中心
2003 年经汉中市编办批准
成立，性质是自收自支事业
单位，隶属汉中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主要负责对汉中市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
进行法规理论培训、驾驶技
能考前训练。

在考训中心收费处，记
者看到物价部门审批公示，
法规理论培训20天，收费标
准：20元/天/人。

收入35%为考训
中心的盈利

通过自学参加考试的
学员能否免除培训费？培
训员说，那不行。而学员反
映，只要交了钱，没培训的
也能考试。

考训中心主任孙晓安
告诉记者，从 2004 年 5 月 1
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以来的 8 年间，该考训中心
总共招收学员 41000 多名，
收 入 费 用 在 1640 万 元 左
右。所收费用每年的正常
支出达到 65%，剩下的 35%
算是考训中心的盈利部分。

据新华社电 福建泉
州近日曝出的路政系统腐
败窝案，稽查部门对违章车
辆“选择性执法”，“交钱就
放行”。

为整治超载超限乱象，
2005年5月，泉州市公路局路
政分局专门成立了稽查队。

晋志车队由于超限超
载，车队的车经常被稽查队
查扣、罚款。2008 年 5 月，
车队负责人丁某认识了路
政分局的驾驶员钟辉龙。

钟辉龙说：“要经常给稽
查队员‘进贡’，把稽查队各
个小组长‘搞定’。”此后，丁

某每月都拿出7000元给钟辉
龙，让他帮忙“打点”。钟辉
龙从丁某那里前前后后拿了
10万多元，一般是每月给上
路查处的小组长1000元。

从那时起，车队的车辆
一路畅通。即使偶尔有稽
查队员“认错了车”将车队的
车扣下，丁某让钟辉龙打个
电话通知一下，稽查队员也
会很快放行。

为了便于稽查队员在
路上识别哪些是“不用检查”
的车辆，稽查队还会设计“通
行证”。车队车辆在挡风玻
璃前放置特殊牌子，稽查人

员看到了就不会查处。
稽查队小组负责人还

有额外的“大红包”。因“工
作出色”稽查队小组长黄荣
南 2009 年下半年曾拿到车
队5万元“分红”。

2011 年初，路政系统腐
败窝案浮出水面。当地检
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泉州路
政系统腐败案件 10 件；在
查处过程中，有关部门还
从行贿人那里挖出当地交
警、交通等部门的腐败窝
案，目前已立案 11 件 11 人，
呈现群体性、行业性受贿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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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交警队违规
“办班”收费千万

每人由驾校代收400元，不培训交钱即可参
加驾驶证理论考试；自学参加考试学员不免费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
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任何国家机关
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门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
而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8年来，汉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考训中心却一直存在。

交警队不得办驾驶培训班

泉州路政稽查队成“受贿队”
对违章超载车“交钱就放行”，受贿数万；稽查组长一次收5万“分红”

■ 法规

28日，位于泉州市区江滨路附近的土方车、水泥运输车。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